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保險小字第41號

原      告  陳天運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徐翔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業務員於其民國111年11月1日簽署「國泰產

物個人傷害（健康）保險續保要保書」（下稱續保要保書）

前，並未說明續保項目與前期不同，已不含「實支實付型傷

害醫療保險」，違背說明義務，致其無法請求112年3月29

日、4月26日2次事故之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等語，為被

告否認，抗辯被告已盡說明義務等語。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

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

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

其風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就

其已盡說明義務一情，提出續保要保書為證（見本院卷第

207頁），依該續保要保書所載，其分別列出「原保險項目/

專案」、「原方案/保險金額」、「前期保險費」、「續保

保險項目/專案」、「續保方案/保險金額」、「續期保險

費」等欄位，其中「原保險項目/專案」中列有「實支實付

型傷害醫療保險」此項目，「續保保險項目/專案」中則

無，如此原告已可區辨續保項目並未包含「實支實付型傷害

醫療保險」；再者該續保要保書開宗名義記載「本公司核保

考量或其他因素，將無法保障您原有保障或保險費，建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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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投保內容；若同意依本建議內容繼續投保，請詳填本通

知書的A、B欄，並務必於111年11月20前擲回本公司辦理」

等語，顯然已告知原告續保保險項目較諸前期有所變更，從

而被告已透過續保要保書分列前後期保險項目說明保險契約

重要內容，堪認已盡說明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未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容等語，尚

難採納，本院無從依同法第11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相當於

「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保險金之損害賠償金額。

二、原告雖聲請證人即被告保險業務員曹雨裳到庭接受訊問以證

明被告未盡說明義務，然被告提出招攬過程陳述書1紙，其

上記載曹雨裳自述於續保日到期前約原告至展東湖辦公室說

明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17頁），如此曹雨裳就招攬過

程已為陳述，況且被告就續保保險項目已為說明一節，有前

述續保要保書為憑，本院因此認無傳喚證人必要。

三、原告另主張其就保險契約續約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情等語，惟

該主張縱然屬實，法律效果亦為得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無

法獲致被告應依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或另為損害賠償之結

論，故該主張無論駁必要。

四、原告另主張依據保險契約請求被告賠付113年6月17日、7月

29日、114年4月22日意外事故就醫實支實付部分之保險金等

語，惟原告就各該保險期間之保險項目並不包含「實支實付

型傷害醫療保險」，另被告就此保險契約重要內容已盡說明

義務一節，業如前述，故原告無從依保險契約或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11條規定請求該部分保險金或相當於保險金金額之

損害賠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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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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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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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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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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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保險小字第41號
原      告  陳天運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徐翔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業務員於其民國111年11月1日簽署「國泰產物個人傷害（健康）保險續保要保書」（下稱續保要保書）前，並未說明續保項目與前期不同，已不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違背說明義務，致其無法請求112年3月29日、4月26日2次事故之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等語，為被告否認，抗辯被告已盡說明義務等語。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就其已盡說明義務一情，提出續保要保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7頁），依該續保要保書所載，其分別列出「原保險項目/專案」、「原方案/保險金額」、「前期保險費」、「續保保險項目/專案」、「續保方案/保險金額」、「續期保險費」等欄位，其中「原保險項目/專案」中列有「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此項目，「續保保險項目/專案」中則無，如此原告已可區辨續保項目並未包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再者該續保要保書開宗名義記載「本公司核保考量或其他因素，將無法保障您原有保障或保險費，建議您變更投保內容；若同意依本建議內容繼續投保，請詳填本通知書的A、B欄，並務必於111年11月20前擲回本公司辦理」等語，顯然已告知原告續保保險項目較諸前期有所變更，從而被告已透過續保要保書分列前後期保險項目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容，堪認已盡說明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未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容等語，尚難採納，本院無從依同法第11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相當於「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保險金之損害賠償金額。
二、原告雖聲請證人即被告保險業務員曹雨裳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未盡說明義務，然被告提出招攬過程陳述書1紙，其上記載曹雨裳自述於續保日到期前約原告至展東湖辦公室說明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17頁），如此曹雨裳就招攬過程已為陳述，況且被告就續保保險項目已為說明一節，有前述續保要保書為憑，本院因此認無傳喚證人必要。
三、原告另主張其就保險契約續約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情等語，惟該主張縱然屬實，法律效果亦為得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無法獲致被告應依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或另為損害賠償之結論，故該主張無論駁必要。
四、原告另主張依據保險契約請求被告賠付113年6月17日、7月29日、114年4月22日意外事故就醫實支實付部分之保險金等語，惟原告就各該保險期間之保險項目並不包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另被告就此保險契約重要內容已盡說明義務一節，業如前述，故原告無從依保險契約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規定請求該部分保險金或相當於保險金金額之損害賠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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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徐翔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業務員於其民國111年11月1日簽署「國泰產

    物個人傷害（健康）保險續保要保書」（下稱續保要保書）

    前，並未說明續保項目與前期不同，已不含「實支實付型傷

    害醫療保險」，違背說明義務，致其無法請求112年3月29日

    、4月26日2次事故之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等語，為被告

    否認，抗辯被告已盡說明義務等語。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

    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

    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

    風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就其

    已盡說明義務一情，提出續保要保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7

    頁），依該續保要保書所載，其分別列出「原保險項目/專

    案」、「原方案/保險金額」、「前期保險費」、「續保保

    險項目/專案」、「續保方案/保險金額」、「續期保險費」

    等欄位，其中「原保險項目/專案」中列有「實支實付型傷

    害醫療保險」此項目，「續保保險項目/專案」中則無，如

    此原告已可區辨續保項目並未包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

    險」；再者該續保要保書開宗名義記載「本公司核保考量或

    其他因素，將無法保障您原有保障或保險費，建議您變更投

    保內容；若同意依本建議內容繼續投保，請詳填本通知書的

    A、B欄，並務必於111年11月20前擲回本公司辦理」等語，

    顯然已告知原告續保保險項目較諸前期有所變更，從而被告

    已透過續保要保書分列前後期保險項目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

    容，堪認已盡說明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未依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容等語，尚難採納

    ，本院無從依同法第11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相當於「實支實

    付型傷害醫療保險」保險金之損害賠償金額。

二、原告雖聲請證人即被告保險業務員曹雨裳到庭接受訊問以證

    明被告未盡說明義務，然被告提出招攬過程陳述書1紙，其

    上記載曹雨裳自述於續保日到期前約原告至展東湖辦公室說

    明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17頁），如此曹雨裳就招攬過

    程已為陳述，況且被告就續保保險項目已為說明一節，有前

    述續保要保書為憑，本院因此認無傳喚證人必要。

三、原告另主張其就保險契約續約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情等語，惟

    該主張縱然屬實，法律效果亦為得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無

    法獲致被告應依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或另為損害賠償之結論

    ，故該主張無論駁必要。

四、原告另主張依據保險契約請求被告賠付113年6月17日、7月2

    9日、114年4月22日意外事故就醫實支實付部分之保險金等

    語，惟原告就各該保險期間之保險項目並不包含「實支實付

    型傷害醫療保險」，另被告就此保險契約重要內容已盡說明

    義務一節，業如前述，故原告無從依保險契約或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11條規定請求該部分保險金或相當於保險金金額之

    損害賠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保險小字第41號

原      告  陳天運  

被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徐翔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之業務員於其民國111年11月1日簽署「國泰產物個人傷害（健康）保險續保要保書」（下稱續保要保書）前，並未說明續保項目與前期不同，已不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違背說明義務，致其無法請求112年3月29日、4月26日2次事故之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等語，為被告否認，抗辯被告已盡說明義務等語。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就其已盡說明義務一情，提出續保要保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07頁），依該續保要保書所載，其分別列出「原保險項目/專案」、「原方案/保險金額」、「前期保險費」、「續保保險項目/專案」、「續保方案/保險金額」、「續期保險費」等欄位，其中「原保險項目/專案」中列有「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此項目，「續保保險項目/專案」中則無，如此原告已可區辨續保項目並未包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再者該續保要保書開宗名義記載「本公司核保考量或其他因素，將無法保障您原有保障或保險費，建議您變更投保內容；若同意依本建議內容繼續投保，請詳填本通知書的A、B欄，並務必於111年11月20前擲回本公司辦理」等語，顯然已告知原告續保保險項目較諸前期有所變更，從而被告已透過續保要保書分列前後期保險項目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容，堪認已盡說明義務。原告主張被告未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說明保險契約重要內容等語，尚難採納，本院無從依同法第11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相當於「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保險金之損害賠償金額。

二、原告雖聲請證人即被告保險業務員曹雨裳到庭接受訊問以證明被告未盡說明義務，然被告提出招攬過程陳述書1紙，其上記載曹雨裳自述於續保日到期前約原告至展東湖辦公室說明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217頁），如此曹雨裳就招攬過程已為陳述，況且被告就續保保險項目已為說明一節，有前述續保要保書為憑，本院因此認無傳喚證人必要。

三、原告另主張其就保險契約續約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情等語，惟該主張縱然屬實，法律效果亦為得撤銷締約之意思表示，無法獲致被告應依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或另為損害賠償之結論，故該主張無論駁必要。

四、原告另主張依據保險契約請求被告賠付113年6月17日、7月29日、114年4月22日意外事故就醫實支實付部分之保險金等語，惟原告就各該保險期間之保險項目並不包含「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另被告就此保險契約重要內容已盡說明義務一節，業如前述，故原告無從依保險契約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規定請求該部分保險金或相當於保險金金額之損害賠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江宗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高秋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